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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第371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王风宾、王新茹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老旧小区物业规范化管理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加强党建引领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工作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强全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今年3月，我局联合市委组织部和市委社工部联合制定了《新乡市住宅物业服务全覆盖 业委会（物管会）全覆盖 物业服务企业党建全覆盖实施方案》，《方案》明确指出要针对物业服务企业特点，创新党组织设置方式，坚持组织覆盖、工作覆盖同步推进，有形覆盖、有效覆盖同向发力。物业服务企业党组织要自觉接受所在社区党组织领导，同时接受物业服务行业党组织指导。强化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管会）、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交叉任职机制和三方协同机制，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用两年的时间实现小区物业服务动态全覆盖，物业企业党的工作动态全覆盖，以及党的组织覆盖率明显提升。

二、关于创新管理模式

《方案》明确对于无物业服务的小区，综合考虑小区基本情况、收入水平、实际需求和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按照“一小区一方案”原则，引导居民从基础保洁服务、基础秩序维护服务、基础设施设备维修服务、基础绿化养护服务中自主选择服务内容，合理确定物业服务模式。因地制宜采取街道（乡镇）领办、国企结对帮扶、集中连片统管、社会组织代管、居民自我管理等方式实行基础物业服务，条件成熟时鼓励小区业主通过公开招标方式依法依规引入专业化物业服务。

三、关于加强行业监管

自2019年7月新乡市物业管理职能划转调整至市住建局后，我局对物业管理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一是实行信用监管。2017年以后物业服务企业资质取消，对物业行业监管带来新的形势和挑战，我局探索以信用监管为抓手，充分发挥信用惩戒的约束和震慑作用，构建物业行业监管新手段。2020年7月印发《新乡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等级综合评价管理办法（暂行）》，结合各物业服务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遵守法律法规、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管理经营能力等方面的基本信息、业绩信息和不良信息，每年对物业服务企业进行信用等级评定，并向社会公布。截至目前，2020年至2023年度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等级综合评价结果已完成并公开，在前期物业招投标、各类评先创优、物业行业专家选聘活动中已进行结果运用，正在逐步推进物业行业形成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良好氛围，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合法合规经营。二是实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结合市“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活动，每年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工作，对检查中所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标准，要求限期落实到位，同时将检查结果录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河南省“互联网+监管”系统，与企业信用档案相关联，切实推动我市物业行业信用环境的提升。三是加强行业骨干队伍建设。针对我市物业服务市场现状，组织行业专家，开设物业管理服务“大讲堂”，定期开展项目经理岗位培训，引导企业学习创新，提升职业素养和岗位专业技能，优化业务人才结构，推进行业骨干队伍可持续发展。2025年，开展培训4次，参加培训人员达800余人次。四是开展满意度调查。印发《物业服务质量满意度调查表》，指导各级主管部门开展民意调查，统计上报群众对物业服务企业的满意度和存在的问题建议，建立问题台账，按照时间节点开展整改活动。结合市12345热线平台、市长信箱、领导留言板等方面信息，进一步治理物业服务市场未按服务合同履约、以停水停电方式催缴物业费等乱象，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热点难点及共性问题，规范物业服务市场秩序。

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印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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